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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机电”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众合机电本次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资产重组”）

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出具《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

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并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出具《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监管部于 2015 年 1 月 9

日作出的《并购重组委 2015 年第 3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的审核意见，就众合

机电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污染环境事件可能引发

的法律风险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仍然有效。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

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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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请申请人充分披露标的公司永康分公司污染环境事件可能引发的法律

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标的公司海拓环境

永康分公司因污染环境事件已经发生或潜在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如下： 

（一） 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不存在重大行政处罚的风险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海拓环境永康分公

司发生 1 项行政处罚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2013 年 3 月 18 日，永康市环境保护局向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出具《永康市

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永环罚字[2013]3 号），认定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有石灰进入雨水排污口，同时部分污泥压滤废水未经处理向雨

水排污口超标排放，违反《浙江省环境污染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

定，处以罚款人民币 3 万元。 

2014 年 5 月 6 日，永康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确认永康分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鉴于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对上述违法行为已缴纳罚款

并作出整改，作出行政处罚的主管部门已出具证明确认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近三

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自上述违法行为发生至今，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

经依法整改后未再发生类似的行政处罚事项，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不存在因前述污染环境可能受到其他重大行政处罚

的风险。 

（二）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不存在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海拓环境永康分公

司员工发生 1 项涉嫌个人刑事犯罪案件，具体进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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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两名员工赵微荣、黄金调因涉嫌污染环境罪，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被永康市公安局取保候审，经永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向永康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2014 年 10 月 24 日，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永检公诉刑诉[2014]2310 号《起

诉书》，认为：“被告人赵微荣、黄金调违反国家规定，未严格管理污水处理厂运

作，致有毒物质排放江河中，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

诉”。 

永康市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 10 日、2014 年 12 月 29 日对赵微荣、

黄金调涉嫌污染环境罪案进行开庭审理，被告人赵微荣、黄金调作无罪辩护。截

至目前，本案尚未宣判。 

因赵微荣、黄金调涉嫌污染环境罪且不能正常履行职务，海拓环境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与二人解除劳动合同。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员工涉嫌的刑事处罚系因其个人

违法行为造成的个人涉嫌犯罪，不构成单位犯罪；且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永康市公安局、永康市检察院均未对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可能涉嫌的违

法行为作出认定，也未对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作出起诉、不起诉或免予起诉的决

定，因此，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员工涉嫌的刑事处罚不会导致海拓环境永康分公

司承担刑事责任，也不会对海拓环境及其分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不存在因污染环境承担单位刑事责任的风险。 

（三）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存在民事赔偿责任的潜在风险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海拓环境永康分公

司发生 2 项因污染环境事件引发的民事合同纠纷，具体情况如下： 

2014 年 9 月 23 日，原告永康市明亮工具厂、永康市新佳五金加工厂因污水

处理合同纠纷分别以海拓环境、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为共同被告，起诉至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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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区人民法院。原告诉称：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在为永康市表面精饰整合区污

水集中处理站提供运营管理服务过程中，因污水处理不达标被列入停产整改企业

环境违法问题名单，自 2014 年 1 月 20 日被列入停产整改名单至今未完成整改，

不能履行污水处理合同义务致使两原告停产整顿，诉请法院判令永康分公司分别

向两原告赔偿停产期间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各 500 万元，并要求海拓环境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4 年 10 月 20 日，海拓环境和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

法院提起反诉。被告诉称：被反诉人未按法律规定进行项目环评，未按合同约定

进行分质排放，甚至将槽渣槽液排入污水管网，导致反诉人污水处理难度加大、

污水处理成本剧增，难以保证出水稳定达标，故请求判令永康市明亮工具厂和永

康市新佳五金加工厂赔偿污水处理成本损失合计 186.31 万元（其中永康市明亮

工具厂 104.99 万元，永康市新佳五金加工厂 81.32 万元）并承担反诉诉讼费。 

2014 年 12 月 4 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上述本诉与反诉案件合并开庭

审理，并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分别作出（2014）杭滨商初字第 1159 号、（2014）

杭滨商初字第 1160 号《民事裁定书》，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有刑事犯罪嫌疑，

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十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永康市明亮工具厂、永康市新佳五金加工厂的起诉，

驳回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海拓环境的反诉”。 

2015 年 1 月 8 日，海拓环境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上述案件

的《民事上诉状》，上诉人永康市明亮工具厂和永康市新佳五金加工厂向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杭

滨商初字第 1159 号、（2014）杭滨商初字第 1160 号《民事裁定书》，改判支持上

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发回重审。截至目前，本案尚未经二审开庭审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对方楼洪海、许海亮、王志忠、周杰、赵洪启、

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已出具承诺：“对海拓环境或其子公司、分公司在本次资产

重组交割日前发生的或源起于交割日前潜在将要发生的、产生经济损失的诉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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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承担赔偿责任。本人将在该等损失确认时将损失额无条件全额补偿给海拓环

境”。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海拓环境及永康分公司上述合同纠纷系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因履行污水处理合同产生的民事纠纷，一审法院并未对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

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情形作出认定。但基于永康市表面精饰整合区的停产整治，

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可能存在因污水处理合同纠纷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潜在风

险，鉴于交易对方已承诺对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因诉讼事项可能引发的经济损失

承担全额补偿责任，因此，海拓环境永康分公司因污染环境事件可能引发民事赔

偿责任的潜在风险，不会对上市公司、海拓环境及其分子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不会对海拓环境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

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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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签署页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伍份，无副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出具日为二零一伍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沈田丰 ___________ 

 

负责人：沈田丰 ___________                   徐伟民 ___________  

 

吕  卿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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